
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文件
校发〔2023〕58号

关于印发《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
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

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院部、校直各部门：

现将《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

生学士学位授予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

2023 年 1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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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
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

暂行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

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》和《关于印发〈安徽

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

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教高〔2009〕5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本科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

者，由学校授予相应学科的学士学位：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遵守宪法

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品行端正；

2.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论文设计与答辩，具体实施办法详

见校教（2021）53 号《关于印发《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本科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》，达到培养方案的

各项要求，经审核准予毕业，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（毕业设

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）的成绩，表明其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

学科的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并且有从事科学研究

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；

3.课程考试成绩（公共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主干课）：

课程考试成绩全部合格，且平均每门课程考试成绩≥70 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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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学位课程考试成绩（一门专业基础课、两门专业课）：

学位课程成绩≥75 分以上；

5.外语水平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1）参加学校组织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考

试或由省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公共英语联盟组织的学位外语统

考且成绩合格（英语专业的考第二外语），仅指学位申请者在

学制 2.5 年内取得本科（或专升本）毕业证书者（不含延期学

习时间）；

（2）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在学籍注册前六年内参加英语应用

能力考试（B级）成绩合格、全国大学英语四级、六级考试成绩

合格或参加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四级（PETS-4）成绩合格；

（3）英语专业本科生在学籍注册前六年内参加专业英语

四级、专业日语一级考试且成绩合格；

6.论文中等（含中等）以上，以分数计算，需要≥70 分。

第三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的三门学位课程是经继

续教育学院审核，并在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。学位课程成绩以

该课程期末一次性考试成绩为准。

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授予学士学位：

1.政治上有公开反对宪法的言行，经说服教育仍坚持不改的；

2.在学习期间违反考试纪律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的；

3.学习成绩或外语水平未达到学校和上级管理部门要求的；

4.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查认为不能授予学位的。

第五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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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个人申请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达到本办法规定

的条件和要求，于毕业前向继续教育学院申请并填写有关表格；

2.继续教育学院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名单和推荐材料报

学校学位委员会。推荐材料包括：学士学位申请者学习期间学

业成绩（含公共课、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的平均成绩、毕

业论文题目及成绩等）、毕业证书、学位外语合格证明、学位

申请表及申报学位汇总名册等；

3.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查；

4.上传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平台；

5.授学位。学校学位委员会对合格者授予学士学位并颁发

学士学位证书。

第六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学士学

位外语考试，需缴纳考试费 50 元/人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

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，需缴纳评审费用 200 元/人，收费标准

参照《安徽省教育厅、安徽省物价局、安徽省财政厅〈关于进

一步完善我省高校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〉》（教计〔2006〕

15 号）文件。

第七条 往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没有授予学士

学位者，不再补授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（2025 级）施行，由校学位

评定委员会授权继续教育学院解释。

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办公室 2023年12月26日印发


